
 
 

苏州市交通运输局文件 
  

苏交监审〔2019〕1号 

 
 
 

苏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 
交通运输信用承诺机制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区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，局各直属事业单位，局机关相关

处室： 

建立信用承诺机制是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交通运输行

业监管机制的重要内容，是创新行业治理方式、加强事中事后监

管的重要举措，是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市场主体自我约束、诚信经

营的重要手段，是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在要

求。根据《2019 年江苏“信用交通省”创建工作要点》《2019 年

苏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》和《江苏省公路水运建设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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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行政管理中

实行信用报告、信用承诺、信用审查办法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〔2013〕

101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将已经制定或者实施的交通运输信用承

诺书格式文本统一梳理后印发给你们，并就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市

交通运输信用承诺机制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全面建立信用承诺机制，进一步简化交通运输行业市场主体

在申请市场准入时的手续，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激发市场

活力；进一步强化交通运输行业市场主体的责任意识，促进市场

主体依法诚信经营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；进一步创新监管

方式，依托信息公示，提升市场准入的风险防控能力，加强事中

事后监管，努力推动形成市场主体自治、行业自律、社会监督、

政府监管的社会共治格局。 

二、交通运输信用承诺的类型和承诺内容 

（一）信用承诺类型 

1.审批替代型信用承诺。在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行政

审批申请时，交通运输部门一次性告知其审批条件和需要提交的

材料，申请人按告知承诺书格式以书面形式承诺其符合审批条件，

由行政审批机关做出行政审批决定； 

2.主动公示型信用承诺。引导交通运输企业做出的综合信用

承诺、运输服务质量等专项承诺，接受社会各界监督； 

3.行业自律型信用承诺。根据行业特点，在交通运输招投标

等领域，实施招标人、投标人、招标代理等自律承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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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信用修复型信用承诺。各在开展信用修复工作时，应要求

失信主体承诺一定时间内不再产生新的失信行为，违反信用承诺

的，将在一定时间内不被给予信用修复的机会。 

（二）信用承诺主要内容 

1.承诺本单位（个人）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全

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； 

2.承诺本单位（个人）提供给行业管理部门所有资料均合法、

真实、有效，无任何伪造、修改、虚假成份，并对所提供资料的

真实性负责； 

3.承诺本单位（个人）严格依法开展交通运输生产经营活动，

主动接受行业监管，自愿接受依法开展的日常检查；违法失信经

营后将自愿接受约束和惩戒，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； 

4.承诺本单位（个人）自觉接受行政管理部门、行业组织、

社会公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； 

5.承诺本单位（个人）自我约束、自我管理，重合同、守信

用； 

6.失信主体承诺本单位（个人）依法依规接受处罚、主动积

极整改、不再触犯相关法律法规、今后全面做到履约守信等； 

7.根据行业管理规定需要做出的其他承诺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全面落实推进 

目前交通运输领域主要在交通建设市场管理、公路许可、道

路运输许可领域实施了信用承诺机制，覆盖面还不全，各单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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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室要高度重视，结合工作实际，进一步建立信用承诺工作机制，

明确责任，落实专人，精心组织，确保信用承诺工作有序推进。 

（二）注重承诺运用 

将信用承诺纳入交通运输行业市场主体信用记录，作为对市

场主体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参考依据。对发生重大违法违规案件

和不良信用行为的市场主体，依法纳入社会信用体系，建立“黑

名单”制度，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 

通过多种途径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信用承诺制宣传教育，普

及信用知识。结合日常执法监管、专项检查等活动，让交通运输

行业市场主体深入了解信用承诺的内容与要求，引导做出信用承

诺，增强信用自律意识，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信用环境。 

 

附件：信用承诺格式文本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交通运输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15 日   

 

 

  抄送：市信用办。 

苏州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1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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